关于同意将拜泉县等四家单位
作为省级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与
产品认证一体化推进试点单位的批复

拜泉县政府、五大连池市政府、大兴安岭地区绿办、农垦总局绥化分局：
你们关于申报2008年无公害农产品一体化推进省级试点单位的请示已收悉。为进一步加大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一体化推进工作力度，做好全省无公害农产品开发工作，全面提高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强化试点示范效应，经研究，同意将拜泉县、五大连池市、大兴安岭地区、农垦总局绥化分局作为省级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一体化推进的试点单位。

为做好一体化推进工作，要求试点单位，一要领导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切实把此项工作纳入工作日程，认真组织实施。二要制定科学规范的近期、远期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并按方案要求认真组织落实。三要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机构，配备相应工作人员，为完成试点工作提供组织保证。

为加强无公害农产品标志推广与监督工作，作为省级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与产品认证一体化推进试点单位，同时也是全国无公害农产品标志推广与监督试点单位。望一并做好两项工作。
特此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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